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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等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４６０３０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

规

、《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赎回等业

务时除外），投资者应当在开放日办理申购和赎回申请。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对申购、赎回时间

进行调整，但此项调整应在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本公司网上直销

７＊２４

小时受理日常申购和赎回业务申请，但投资人在基金开放日

１５

：

００

后提交的业

务申请视同下一基金开放日提交的业务申请。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代销网点和基金管理人的网上交易系统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单笔申购

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２

、直销柜台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５

万元人民币；已在直销柜台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

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的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元

）

申购费率 备注

申购金额

＜ １００

万

１．０％

—

１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 ５００

万

０．６％

—

申购金额

≥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

财产。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持有期限

（

Ｎ

）

申购费率 备注

— —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３．３．１

关于费率调整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调整后的申购费率在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中列示。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及基金管

理人网站公告。

３．３．２

关于费率优惠

１

、本基金在我司网上直销的申购费率实行统一的网上直销优惠费率，即：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时，银行

直联模式

－－

民生银行卡、银联通式

－－

兴业银行卡、银联通模式

－－

浦发银行卡、银联通模式

－－

中信银行卡、

天天盈模式所有银行卡按申购费率

４

折、但不得低于

０．６％

执行；银行直联模式

－－

农行卡按申购费率

７

折、但

不得低于

０．６％

执行；银行直联模式

－－

建行卡按申购费率

８

折、但不得低于

０．６％

执行。 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时，按申购费率执行。

２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参加以下代销机构的网上交易等非现场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具体优惠方式和详细优惠规则请以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为准，各代销机构保留对其优惠活动的

最终解释权。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但某笔赎回

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２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的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持有期

＜ ３６５

天

０．５０％

３６５

天

≤

持有期

＜ ７３０

天

０．２５％

持有期

≥７３０

天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

相关手续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低赎回费率，调整后赎回费率在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中列示。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

人网站公告。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是投资者按本公司规定条件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管理的一只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

的另一只基金份额的业务。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在相关销售机构开始办理转换业务；本公司网上直销同时开通本基金的定

期定额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为所有已开通本公司网上直销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基金转换、定期定额转换业务单笔起点为

５００

份（转出基金份额），但某笔转换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

金份额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同时赎回，具体的业务规则请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办理与本基金相关的基金转换、定期定额转换时，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入金额所对应分段

的申购费补差。 其中：

赎回费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

申购补差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

０

）；本基金的网上直销申

购补差费率实施本公司网上直销优惠费率，即：申购补差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申购补差费率的

４

折、且不低

于

０．６％

的优惠费率收取；申购补差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于转出基金赎回业务收取赎回费的，基金转出时，归入基金资产

部分按赎回费的处理方法计算。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请详见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

例一：某投资者持有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

１００００

份，持有期限为一年以下，于

Ｔ

日提出将该

１００００

份

基金转换成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假设

Ｔ

日收市后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的份额净值为

０．５０００

元，华

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则有关转换所得的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２５

元

转出金额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２５＝４９７５

元

申购补差费率

＝１．０％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的申购费率，采用金额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华泰柏瑞盛

世中国股票的申购费率，采用金额

ｍ＜５０

万）

＝ ０

，由于申购补差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所以申购补差费率

＝０

；

申购费补差费

＝ ４９７５÷

（

１＋０

）

×０＝ ０

转换费用

＝２５＋０＝２５

元

转入金额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２５＝４９７５

元

转入基金份额

＝４９７５÷１．００００＝４９７５．００

份

即某投资者在

Ｔ

日将份额净值为

０．５０００

元的

１００００

份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申请转换为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可得到

４９７５．００

份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例二：某投资者通过华泰柏瑞网上交易系统持有华泰柏瑞货币

Ａ１００００

份。持有

５

个月以后，于

Ｔ

日提出

将该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转换成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假设

Ｔ

日收市后华泰柏瑞货币

Ａ

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则有关转换所得的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

转出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

申购补差费率

＝１．０％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的申购费率，采用金额

ｍ＜１００

万） –

０％

（华泰柏货币

Ａ

的申购费率）

＝ １．０％

，由于申购补差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申购补差费率的

４

折、且不低于

０．６％

的优惠费

率收取，所以申购补差费率

＝０．６％

；

申购费补差费

＝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６％

）

×０．６％＝ ５９．６４

元；

转换费用

＝０＋５９．６４＝５９．６４

元

转入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９．６４＝９９４０．３６

元

转入基金份额

＝９９４０．３６÷１．００００＝９９４０．３６

份

即某投资者在

Ｔ

日将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

１００００

份华泰柏瑞货币

Ａ

转换为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华

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可得到

９９４０．３６

份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例三：某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最初持有华泰柏瑞稳本增利债券

Ｂ１００００

份，持有期限为

８

个月，于

Ｔ

日提

出将该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转换成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假设

Ｔ

日收市后华泰柏瑞稳本增利债券

Ｂ

的份额净

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则有关转换所得的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１５

元

转出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９９８５

元

申购补差费率

＝１．０％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的申购费率，采用金额

ｍ＜１００

万） –

０％

（华泰柏瑞稳

本增利债券

Ｂ

的申购费率）

＝１．０％

；

申购费补差费

＝ ９９８５÷

（

１＋１．０％

）

×１．０％＝９８．８６

元；

转换费用

＝１５＋９８．８６＝１１３．８６

元

转入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１３．８６＝９８８６．１４

元

转入基金份额

＝９８８６．１４÷１．００００＝９８８６．１４

份

即某投资者在

Ｔ

日将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

１００００

份华泰柏瑞稳本增利债券

Ｂ

转换为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可得到

９８８６．１４

份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的基金范围为：本基金及本公司旗下的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１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

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２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泰柏瑞价

值增长股票”；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５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泰柏瑞行业领先股

票”；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７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基金

代码：

４６０００９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华泰柏瑞上证中

小盘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４６０２２０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份额（简称：“华泰

柏瑞稳本增利债券

Ｂ

”；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３

）和华泰柏瑞货币市场基金（简称：“华泰柏瑞货币

Ａ

”；基金代码：

Ａ

级：

４６０００６

；简称：“华泰柏瑞货币

Ｂ

”；

Ｂ

级：

４６０１０６

）八只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本基金在以下销售机构办理转换业务：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华泰柏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销售机构。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在下列相关销售机构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６．１

网上直销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投资者为使用银行直联模式

－－

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银行直

联模式

－－

民生银行借记卡、天天盈模式所有银行卡开通华泰柏瑞网上直销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上述投资者在签署委托扣款协议后，即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网上直销交易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

使用上述

３

种模式通过网上直销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为

０．６％

。

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单笔起点为

２００

元（含），单笔上限为

１０

万元（不含）。

未来如有新增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银行借记卡

／

资金结算模式，将另行公告。

６．２

代销机构

１

、本基金在以下代销机构办理定期定额业务：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９

家代销机构。

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投资者可以到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网点办理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的

基金定期定额业务。 各代销机构最低扣款金额如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５００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上述定期定额最低扣款金额以上述代销机构的最新规定为准。

３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本基金将参加下述代销机构的定期定额费率优惠活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和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具体优惠方式和详细优惠规则请以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为准，各代销机构保留对其优惠活动的

最终解释权。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名 称：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７

层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齐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６３８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０３０１６

联系人：沈炜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投资者还可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开户、交易本基金，网上直销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１１

家代销机构。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本基金管理人将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

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

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本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本基金管理

人将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

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本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在

２

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

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Ｔ

日规定时间受理的申请，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为投资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

行确认，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购与赎回的成

交情况。

基金发售机构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而仅代表发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申请。

申购的确认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公司的确认结果为准。

申购采用全额缴款方式，若申购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

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２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免长途费），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６３８

电子邮件地址：

ｃｓ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３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９

●

股权登记日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

二、 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１５

，

３９４

，

８８１

，

３９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

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９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１

，

５３９

，

４８８

，

１３９．６０

元。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

（

２

）对于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０．０９

元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发放现金红利。

ＱＦＩＩ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可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对于除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和

ＱＦＩＩ

之外的其他持有公司股份的投资者所得税

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实施办法

１．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２．

除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以外的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６８２１００５８６８２１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４８２９９０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１９

号楼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

１００１０１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

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本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

２．６７

元

／

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

２．５７

元

／

股

●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恢复转股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根据有关规定和《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

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设调整前转股价格为

Ｐｏ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Ｎ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Ｋ

，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Ａ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Ｄ

，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Ｐ

（调整值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发现金股利：

Ｐ＝Ｐｏ－Ｄ

；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Ｐｏ／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

Ｐｏ＋Ａ×Ｋ

）

／

（

１＋Ｋ

）；

三项同时进行时：

Ｐ＝

（

Ｐｏ－Ｄ＋Ａ×Ｋ

）

／

（

１＋Ｎ＋Ｋ

）

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税）的利润

分配方案。根据上述规定，“国电转债”的转股价格则相应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

２．６７

元调整

为每股人民币

２．５７

元。 可转债转股代码“国电转股”（

１９００１８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即股权

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转股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５７

元。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简称：山西汾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５

元，每股送

１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

●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５

元，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发放范围：全体股东。

３

、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决定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４３２

，

９２４

，

１３３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５

元（含税），送

１０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５

元，共计送红股

４３２

，

９２４

，

１３３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１６

，

４６２

，

０６６．５０

元。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８６５

，

８４８

，

２６６

股，增加

４３２

，

９２４

，

１３３

股。

４

、代扣代缴税事项：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法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

扣个人所得税，送红股与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代扣代缴所得税

０．１５

元，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每股

０．３５

元；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

０．５０

元。

（

２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３５

元。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

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

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

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

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１５

元，如果该类

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

的红利所得税。

三、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４

、现金红利到账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晋泉涌贸易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酒都宾馆的现金

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其他流通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股

七、实施送股方案后的每股收益

实施送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８６５

，

８４８

，

２６６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９０１５

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

咨询电话：

０３５８－７２２０２５５

传 真：

０３５８－７２２０３９４

邮 编：

０３２２０５

九、备查文件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二年六月六日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1,67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68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

84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0.09%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2012

年

5

月

18

日修订），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

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

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http://rsc.p5w.net

）。

二、网上路演时间：

2012

年

6

月

7

日（周四）

9:00－12:00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2012

年

5

月

30

日刊登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

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

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

ccstock.cn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８

证券简称：友好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３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上午在公

司六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

，

３０２

，

８２３

股，占公司总股

本

３１１

，

４９１

，

３５２

股的

１８．７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聂如旋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

１

、关于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骏地产联合竞买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

）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

）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

）

表决结果

５８

，

３０２

，

８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该议案获得

通过

２

、关于公司租赁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

６６９

号商业地产的议案。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

）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

）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

）

表决结果

５８

，

３０２

，

８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该议案获得

通过

３

、关于公司因经营方式调整对长春路友好时尚购物中心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

）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

）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

）

表决结果

５８

，

３０２

，

８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该议案获得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秦明律师和常娜娜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９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接到本公

司控股股东中国西电集团公司（简称“西电集团”）通知，西电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西电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２０

，

００４

，

７６３

股。 本次增持前，西电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５３２

，

６２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

司股份总额的

５８．１３％

；本次增持后，西电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５５２

，

６２４

，

７６３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８．５９％

。

二、后续增持计划

西电集团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２％

的股份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在内），按照目前总股本

４

，

３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与本次已

增持部分合计不超过

８７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四、西电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关注西电集团增持

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６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１

，

０５４

，

３８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４８９

陈泽民

２ ００＊＊＊＊＊８８５

陈希

３ ０１＊＊＊＊＊２０７

陈南

４ ０１＊＊＊＊＊９１７

贾岭达

５ ００＊＊＊＊＊３９７

贾勇达

６ ０８＊＊＊＊＊１００ ＥＡＳＴ ＪＯＹ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７ ０８＊＊＊＊＊１０１ ＣＨＡＭＰ ＤＡ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 ０８＊＊＊＊＊１０２ ＳＵＰＥＲ ＳＭＡＲ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综合投资区长兴路中段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

部

咨询联系人：徐晓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１－６３９８７８３２

传真电话：

０３７１－６３９８８１８３

特此公告。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７

股票简称：营 口 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

、 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陆续签订了总金额为

２．５

亿元的四

笔短期借款合同，合同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经友好协商，公司于近期偿还了上述借款，并与中国农业银行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重新签订了

总金额为

２．５

亿元的三笔借款合同，用于购买燃料，借款年利率为

６．６５％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借款金额

９０００

万元，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２

）借款金额

７５００

万元，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３

）借款金额

８５００

万元，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以上借款由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担保。

２

、 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签订了总金额为

２

亿元的借款合同，

合同具体内容分别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经友好协商，公司于近期偿还了上述借款，并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重新签订了总金额

为

２

亿元的借款合同，用于营运资金周转，借款年利率为

６．６５％

，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该借款为信用借款。

３

、 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签订了总金额为

２

亿元的借款合

同，用于购买燃料，借款年利率为

６．５６％

，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该借款为信用借款。

４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签订了总金额为

２．３

亿

元的借款合同，用于购买材料，借款年利率为

６．６５％

，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该借款由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担保。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９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中标深圳市城市轨道

交通

７

号线

ＢＴ

（建设

－

移交）项目，其中轨道交通部分约为人民币

１６８．５３

亿元，

物业开发部分根据招标文件内容确定价格。 该项目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开

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开通试运营，总工期约为

５３

个月。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７

号线起于南山区丽水站，止于罗湖区太安站，线路

正线全长约

３０．１７３

千米，全部为地下线路，共设车站

２８

座、区间

２７

个。 本次招

标范围为上述

７

号线全线工程的一部分，主要包括：车站

２４

座、区间

２５

个；新建

车辆段、 停车场各一处， 主变电所一座以及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控制中心

（

ＮＯＣＣ

）和地铁实训基地工程等。

特此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６９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离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副总经理申洪亮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申洪亮先生

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申洪亮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职书面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申洪亮

先生辞职之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

公司董事会对申洪亮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